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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9201920192019】】】】1012101210121012 号号号号    

    

关于对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事项的问询函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3日，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控股股东山东成泰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泰控股或转让方）控制的深圳成泰一号至四

号专项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泰系列合伙企业）与潍坊

裕耀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裕耀或受让方）及潍坊裕兴

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裕兴能源）签署了《转让

协议书》。成泰控股拟分别将其持有的成泰系列合伙企业出资额转

让给潍坊裕耀和裕兴能源，合计转让总价款为2.15亿元。本次转让

后，潍坊裕耀将成为四家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从而间接获得亚

星化学的股份占总股本的 13.20%，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成泰控股

持股比例下降至 0.36%，不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文斌不再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等有关规定, 现请你公司

向转让方、受让方等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一一一、、、、关于公司控制权状况关于公司控制权状况关于公司控制权状况关于公司控制权状况    

公告披露，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由于公司股权分散，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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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持有股份表决权均不足以单方面审议通过或否定股东大会决

议，本次权益变动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尚不确定。 

1.请公司向成泰控股、潍坊裕耀、裕兴能源核实并补充披露，

双方是否就公司董事会改组等事项达成约定或存在计划安排，并结

合上述情况说明转让完成后潍坊裕耀是否将取得公司实际控制权，

或是否有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 

2.公告同时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中显示，本次权益

变动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请公司向相

关方核实前后信息披露是否一致，并进行修改。 

3. 2019 年一季报显示，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光耀东方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耀东方）持股比例为 12.67%，第三大股东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8.4%，第四大股东潍坊

亚星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7.55%，上述股东与本次转让后潍坊

裕耀的持股比例较为接近。请公司向光耀东方等相关股东核实后说

明：（1）潍坊裕耀、裕兴能源、成泰控股与上述股东中的任何一方

以及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等相关安排；

（2）光耀东方后续是否存在增持或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3）

结合前述情况，说明公司是否会出现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并进行

充分风险提示。 

4.请公司结合股权转让后主要股东的持股比例、表决权情况、

董事会成员构成、决策机制、相关股东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的谋求意

图及后续安排等，补充披露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控制权状况，是

否存在实际控制人或明确无实际控制人。请公司律师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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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受让方的受让方的受让方的受让方的情况情况情况情况    

根据潍坊裕耀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潍坊裕耀成立于

2019 年 7 月 3 日，目前尚未建立财务账套。其实际控制人朱益林于

2018年 8月 16日至 2019年 4月 19日期间担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成泰控股无法偿还对裕兴能源欠款，成泰控股及

其实际控制人文斌以其各自持有的成泰系列合伙企业出资额进行偿

还所致。 

5. 请公司向裕兴能源、潍坊裕耀及其实际控制人朱益林核实

并补充披露：（1）潍坊裕耀是否专为此次收购所设立及相关原因，

进行本次股权转让的主要考虑；（2）朱益林从事的业务及最近三年

的财务状况；（3）公司、潍坊裕耀及其实际控制人朱益林与裕兴能

源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潜在利益安排；（4）成泰控股对裕

兴能源的欠款金额，本次交易完成后是否存在其他欠款；（5）对结

合前述情况，说明成泰控股对裕兴能源存在欠款，而将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权转让给潍坊裕耀的主要原因；（6）潍坊裕耀、朱益林是否

与其他相关方存在潜在利益安排，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情形。请公司

律师发表意见。 

6.请公司向潍坊裕耀、裕兴能源等其他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

以下事项：（1）结合成泰系列合伙企业的设立目的、出资比例，其

他合伙人的名称、出资情况、风险和收益相关安排，投资决策机制

及人员构成等情况，分别说明潍坊裕耀作为普通合伙人对上述合伙

企业是否形成控制，公司认定潍坊裕耀通过成泰系列合伙企业间接

控制公司 13.2%股份的主要依据，裕兴能源作为主要出资方无法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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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上述合伙企业的原因，关于控制权的认定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7. 2019 年 1 月 24 日公司公告，成泰控股将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1,653,9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0%）质押给裕兴能源，质押期

限为两年。公告中披露，成泰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

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如后续出现平仓

风险，成泰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请公司结合前述情况，向

成泰控股等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1）成泰控股在质押期限内，

转让股权的原因和实际考虑；（2）成泰控股质押股权是否以转让股

权为目的，质押时与裕兴能源是否存在后续转让股权的相关安排；

（3）提供本次股权转让双方的谈判过程及谈判进程备忘录；（4）

相关信息披露是否存在与事实不符或前后不一致的情形。 

四四四四、、、、关于关于关于关于转让方的情况转让方的情况转让方的情况转让方的情况    

8.根据前期公告，成泰控股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时支付收购

价款为 8.33 亿元，2019 年 1月拟进行的股权转让（后终止）价款为

2.75 亿元，本次转让款为 2.15 亿元，三者存在较大差异。本次股

权转让价款对应转让价格5.15元/股，截至2019年7月12日收盘，

公司股价为 5.56 元。本次股权转让中，转让方将除 2.32 万元之外

的其余股份转让款直接支付给裕兴能源，用以抵偿转让方所欠债务。

请公司向相关方核实并补充披露：（1）结合目前资金状况，补充披

露成泰控股进行本次股权转让的主要考虑；（2）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的定价依据，与前期转让价款及股票市价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和考



 

虑，转让价款是否包含控制权溢价

9.请公司及时填报本次股权

 

请你公司于 2019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

 

 

 
 
 
 
 
 
 
 
 
 
 

                                    

 

转让价款是否包含控制权溢价。 

填报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2019 年 7 月 15 日披露函件，并于 2019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部，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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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 

2019 年 7 月 23

。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